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化經濟與社會控制: 企業行為準則對勞資關係影響之

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4-H-034-004-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潘世偉 

共同主持人：成之約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年3月31日

 



 I

全球化經濟與社會控制：企業行為準則對勞資關係影響之研究 

 

中文摘要 

 

 全球化經濟由於資本自由移動之便利性，使企業更能夠運用微電子科技的進

步進行全球性的生產分工。透過在開發中國家的製造商生產廉價勞動成本的消費

性產品，以先進工業國家為基礎之品牌商，遂能在工業發展國家的產品市場取得

更高的利潤。問題是這些利潤的取得可能有部分是來自開發中國家勞動人權之犧

牲。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對於企業的此種生產行為進行社會控制。兩種途徑的

社控制在此研究中作了討論；一種是以國際性政府間組織的方式，也就是國際勞

工組織所推動的核心勞動標準，企圖透過宣示性以及各國政府自主性的納入法律

規範的方式，推動在勞動人權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另一種途徑是以市場機制進行

的透過勞動及人權組織與工會的壓力建立的，由品牌商與製造商經由商業契約行

為所建立的企業行為準則，企圖使企業受到社會的控制。本研究主要的內容係經

由此一區分下對於企業行為準則可能對勞資關係之影響的探討。本研究以為人權

與生產力是可以同時獲得，透過市場的動機或許對於企業遵守或提昇勞動人權較

於以政府機制所推動之勞動人權保障，可能更有效力。然而市場機制亦非絕對保

證雇主或企業就能夠保護勞動人權，勞工籍人權組織之壓力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政府能否扮演適當規則制定者的角色仍然非常重要。因此

勞動人權的保障，本文之論點以為必須來自市場機制、政府規範與勞動者自覺三

個方向共同努力，方能使企業行為受到社會真正的控制。 



 II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A Study of Codes of Conduct and Its 

Impact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Abstract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issue of the social control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a globalized economic environment.  Under a globalized economic environment, 

freedom of capital movement has triggered the capacity of corporate to extend their 

operation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any brands authorized their 

products to be manufactured in the plan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anufacturers hav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by reducing their labor cost as much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ceive orders from the brands.  Thus worker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uffered low wage,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etri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work environment.  A question arise is that how the society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these corporation.  Two methods were discussed in the study 

that one is throug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uch a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The ILO ratified many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as following the ILO’s proposition, is to be accept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national legislative procedures, that corporate behavior in 

dealing with workers rights can be expected.  The other method is rather a 

market-based method that based on the contract bonding procedure that manufacturers 

have to follow the codes of conduct of each brand.  Both the methods were examined 

in the study and concluded that market-based codes of conduct may have better 

influence on corporate behavior in dealing with its industrial relations.  However,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only codes of conduct itself couldn’t substantiate workers’ 

rights at the workpla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and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o 

control corporat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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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全球化經濟被視為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新挑戰，不僅可能代表新的威脅，同

時也可能是人類的新希望，問題是人類如何面對此一挑戰，塑造更有利人類總體

福祉之未來。企業的全球化恰是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象徵，一方面，企業全

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企業之全球化也是促進經濟全球化的重要

推手，更重要的意義是，企業全球化正是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帶給人們威脅與希

望實體化之表徵。 

企業透過全球化之過程，使其經濟活動得以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同時進行，

運用資本移動的便利，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貿易的自由化，使得生產與勞務的提

供可以跨越國家加以整合，並且在二十世紀末葉獲得快速的進展，企業經營更有

效率，研發與創新的能力更迅速，而且更能精確的掌握市場趨勢與顧客需求，使

企業獲利能力更快，資本競爭更趨激烈，資本間的合縱連橫也更為明顯，然而，

更令人們擔心害怕的是，企業力量的擴增如今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國家主權可以

約制的範圍。人們承認企業全球化對今日經濟發展以及人類生活便利的貢獻，但

人們卻也同時懼怕企業已經成為龐然巨獸，難以駕馭。 

縱使是傳統上能夠制衡企業行為的政府與國家，如今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必須想盡方法懇求企業留下資本，創造就業機會，不但無法對企業行為加以規

範，更進一步是越來越多的去管制（de-regulation）與去中央化1（de-centralization）

的呼聲，各國政府積極研究如何對企業之行為規範鬆綁。 

勞資關係體系面臨的挑戰是極其明顯的。資本全球化的結果已經顯示的是使

企業對於政治過程控制的能力大增，因而企業的需求成為國家政策決定的主要動

機。無論其政治訴求為何，各國政府在其經濟或社會政策決策的過程時，顯然已

經逐漸的難以操控全球金融市場中操作員在市場中的進出可能帶來的影響。另一

方面，因為企業全球化競爭所帶來的成本節縮，以便使企業在股票市場中的帳面

數字能夠滿足投資人，使得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感受到就業機會減少以及勞動條件

降低的壓力。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多年來已經陸續選擇了八

個重要的公約，歸納成為所謂的基本公約（Fundamental conventions），通稱為核

心勞動標準（Core Labor Standards），國勞的策略是希望透過道德性的說服手段

要求各國政府將國勞的公約內容轉化成各國國內法，逐漸將公約的原則演變為國

際間通用的勞動規範，並進而對抗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發展的問題，達成其

社會控制之目標。 

                                                 
1 意即勞資協商制度之分權化，協商架構逐漸由全國與產業層級轉移到企業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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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國勞的努力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強制性的，並且其對象是政府，各國政

府鑒於各國不同的經社發展背景，對於這些勞動標準採取的態度是消極的，尤其

是開發中國家的政府認為，國際勞動標準是先進國家作為貿易保護，建立貿易壁

壘的工具，認為開發中國家並無所謂的比較利益，真正的比較利益其實是在先進

國家所掌握的資金、市場與行銷通路，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必須先求溫飽，再求人

權。 

貿易與勞動標準掛勾的構想早在雙邊貿易的過程中曾經被考慮過，例如美國

曾經企圖實施的藍色三零一條款，就是企圖將其貿易對手國的勞工保護水準納入

給予貿易最惠國待遇或核定貿易配額過程的考量基準之一。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成立再度開啟是否在世貿組織規範中加入勞動標準的條款，南北國家間的辯論

迄今仍未能將此構想落實於世貿規範中。 

相對於此一趨勢的則是透過「市場力量」對資本全球化進行社會控制的努

力。國際組織、民間團體、國際工會運動、各國政府、消費者組織等開始進行串

連，企圖以行為準則（codes of conduct）及社會標籤（social labeling）的方式加

以導引或約制企業之行為。 

自由貿易以及國際投資的增加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透過更有效率的資

源配置，以及利用每個國家的比較利益，能夠創造最大的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使國民受益，消費者得以享受更廉價而品質優良的產品與服務，更不用說，國與

國之間更多經濟利益上的依存性也將會和平與繁榮之持續更為永久。但是資本球

化也帶來更多對勞動者不利的現象，例如在開發中國家可能造成的侵犯勞動者結

社自由權、童工現象、強迫勞動，以及婦女在職場上可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等問

題。但是當各國政府已經被資本的全球化所挾持時，冀圖以政府力量制衡資本主

義市場擴張可能帶來的後果，勿寧是緣木求魚，緩不濟急。 

因此，先進國家民間、政府以及企業在九零年代中期開始推動所謂的自願性

的企業行為準則（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以民間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事業

組織推動企業自願性接受的行為準則，要求企業遵守，並接受外部的監督與稽

核。同時也鎖定特定企業，以向消費者及社會大眾訴求之方式，突顯這些企業利

用開發中國家廉價勞動市場及寬鬆的法令，以及違反勞動者自由權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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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暴利的事實。透過消費者的抵制，許多被鎖定的企業—大多是消費性產

品的企業，尤其是在品牌形象上，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因而連帶阻礙了產品的市

場佔有率。某些品牌因此發展自訂的企業行為準則，透過國際性的會計顧問公

司，或選定的地方性民間組織、教會、或有契約關係的採購單位等，進行稽核的

工作。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企業行為準則之內涵，並且分析對於勞資關係

可能造成之影響。 

 

文獻探討： 

 企業行為準則是企業國際化的產物。企業的跨國投資與經營以及生產與銷售

體系之分工是形成企業行為準則的重要因素。企業跨國投資與經營使組織擴大，

但同時亦使分工更為精細，又由於競爭成本之考量，許多跨國企業將其製造部門

移動到低工資國家，或直接外包給開發中國家之製造商。縱使這些跨國企業的工

資與勞動條件通常較開發中國家之製造商為佳，仍然難以避免撥削勞工的情形產

生。特別在消費性產品之產業，自一九八零年代開始以工業發展國家為基地之跨

國企業海外投資增加，資本移動至工業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利用其較低廉之工

資進行生產之工作。當市場逐漸擴大時，擁有品牌之企業遂以委託代工方式，將

其產品交由開發中國家之製造商負責製造。製造商未取得品牌商之訂單，必須儘

可能將其生產成本壓低，以便取得品牌商之訂單。此種競爭遂形成所謂的「向下

沉淪（race to the bottom）」之競爭。 

 由於消費性產品個別單價低，相對產品附加價值亦低，因此在國際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上，在工業先進國家進行製造的過程，就總成本

而言，是划不來的。在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而言，這也是其比較利益之

所在，一方面勞工成本相對較低，一方面亦有充裕的勞力，並且以東亞國家或是

搭多數的中南美洲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力已經擁有基本的教育水平，足以擔負

製造過程中所需之基礎技術能力，所以品牌商之外包究其生產策略而言是正確

的，問題在於品牌商之外包過程，價格取向是最重要的決定是否製造商取得訂單

之因素。因此勞工權益遂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運作中遭到侵犯。對於開發中國

家的政府而言，勞動人權之保障遠不如經濟發展的國家目標重要，縱使此一經濟

發展之模式可能有損各該國勞動者的基本人權。同時這些國家之勞工政策與法規

通常較不完備，社會上之制度性安排亦不足以保障勞動者之基本人權，工會或是

人權、勞動權保護之非政府組織之力量亦正待萌芽，因此對於勞動人權損害之事

件在此一產品市場運作機制下，遂層出不窮。 

 此種侵害勞動人權之現象首先被先進工業國家的人權保護組織發現，這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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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透過各種手段，揭露這些生產製造過程中勞動人權受到侵害的實例，經由媒體

之披漏，同時經由對相關品牌進行之競爭宣傳（campaign）活動，獲得社會 

大眾尤其是消費者之支持，因此迫使品牌商不得積極回應，進行訂定所謂勞動標

準之規範之作業。這些企業勞動標準被通稱為企業之行為準則（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其參考的對象則是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國際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將其通過之國際公約區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基本公約

（fundamental conventions），第二類被稱為是優先公約（priority conventions），

第三類則是其他一般性之公約。依據國勞之看法，這些基本公約是不論任何國家

所處經濟發展階段為何，人們在從事勞動時都應該享有之基本人權。因此這些標

準是一種普世的價值，這些公約被認為是獲得其他公約保障之前提，也就是人們

不論是對個人或集體的勞動條件爭取前必須擁有的權利，因此又被稱呼為核心勞

動標準（Core Labour Standards）。 

核心勞動標準總共現有八個公約，區分為四個範疇： 

甲、結社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 

結社自由暨團結權保護公約（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ze Convention, 1948, No. 87）  

組織暨團體協商權公約（Right to Organiz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No. 98） 

乙、強迫勞動之禁止（The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r） 

強迫勞動公約（Forced labor Convention, 1930, No. 29） 

強迫勞動之禁止公約（Abolition of Forced Labor Convention, 1957, No. 105） 

丙、平等權利（Equality） 

就業及職業歧視公約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 

1958, No. 111) 

同工同酬公約（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No. 100） 

丁、童工之消除（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r） 

最低年齡公約（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No. 138） 

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r Convention, 1999, No. 182） 

 至於所謂的優先勞動標準之用意，是因為這些公約所含括之主題對於勞動機

制及公共政策之形成相當重要。優先勞動標準共包含四個公約： 

1. 三方諮商公約（The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Convention, 1976, No. 144】 

2. 勞動檢查公約（The Labour Inspection Convention 1947, No.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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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業勞動檢查公約（The Labour Inspection 【Agriculture】Convention 1969, 

No.129） 

4. 就業政策公約（The Employment Policy Convention, 1964, No. 122） 

 依據國勞之規定，公約或建議書（recommendation）在通過後必須由會員

國決定是否批准，只有在會員國經由各該國批准國際條約之法定程序，批准

國勞之公約或建議書後，國勞才能夠加以監督其履行的進展。同時專家委員

會之功能才能夠發揮。一般而言，公約或建書之批准國有義務向國勞提出其

相關立法之進展，國勞也會函請各批准國說明相關公約或建議書履行之情

形，這些書信之往來會送交專家委員會的專家們提出意見，專家們甚至於可

以直接向各批准國求證相關細節，包含到各國之實際考察，在這些查證說明

的過程後，專家們便撰寫專家委員會（committee of experts）之報告，以作為

標準履行委員會（application standards committee）檢討之依據。 

 標準履行委員會檢討過程，必須完全依照專家委員會報告之內容文字發

言，不得有超越性、衍生性、或隱含性之發言。這也是標準履行委員會被詬

病的一個問題，特別是來自勞方的委員，認為此一規定侷限了標準履行的檢

討能力，而且許多標準是有關聯性的，或是在本質上即有極高的政治性。但

是贊成者特別是來自雇主團體的代表，或是某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則認為標

準履行本屬法律性質極高之過程，應該將其檢討嚴格規範在法律的層面上，

否則易旁生支節，且擴張標準之原有內涵而傷害其原有之意義或預定達成之

目標。這樣的爭論事實上幾乎在每次的會議中都會發生。 

尤其國勞的決策機制是三方諮商的模式，由於三方協商之特性，委員會

之進行其實是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政、勞、資三方各自有自己的不同議題

之小型委員會議，公約討論的第一個步驟是政、勞、資三方代表在政勞資各

自之委會分別討論，各自協商政、勞、資三方的個別國家參與者之立場與意

見。其後再參加由政勞資三方代表共同參與委員會之討論，各自陳述立場，

並且投票表決最後條文之內容。委員會表決之結果所通過之條文，最後仍必

須由大會全體代表在大會閉幕前表決。在大會表決前，其他未參加該公約委

員會討論之代表，仍可針對該公約擬議之修正內容發表看法，通常各國政府

代表也會藉此表達各國政府之立場。除委員會之討論外，各團體（Employers’ 

Group，Workers’ Group）也會在大會期間各自召開臨時會議，報告各委員會

之進展，提出問題，並尋求各代表之意見或支援。此一過程極為重要，因為

大會本身即為一談判過程，各委員會參加代表亦須尋求同一團體未參加該委

員會成員之支持，以凝聚共識，達成談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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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勞如此民主且繁瑣的討論過程所獲得的公約或建議書能夠發揮的

功能極為有限。原因使國勞對於各國是否將公約或建議書是否形成各該國之

法律或制度並無強制的能力，也就是各國可能在國勞會議中積極贊成某一公

約之內容，並且投票贊成該公約或建議書之通過，但實際上該國政府不一定

會批准該公約或建議書。因此相關公約與建議書對各會員國而言可能僅具參

考價值而已。縱使各國最後將公約或建議書之內容採納成為各該國勞工政策

或立法之內容，各國如果不予執行或是執行過程中有所偏誤，或是各國政府

因其主客觀環境之限制，不能夠落實相關公約之原則時，國勞其實並無法予

以強制各該國政府遵行。 

開發中國家政府承認國際勞動標準但在實際操作上違犯國勞標準之例證

比比皆是。通常為了在經濟上能夠儘快突破困境，在實際操作上犧牲勞工權

益，以獲得資本投資之青睞是在開發中國家常見的狀況。因此企圖以國家干

預的手段希望能落實國際勞動標準，以保障勞動人權的成效是有限的。 

企業行為準則似乎提供了另一層面之思考，企圖以市場機制中的對價關

係企圖達成勞動人權保障的目標。問題是此種做法實際上的成效如何？企業

為何願意接受此種規範之約束？這些行為準則之模式有那些？內涵是否不

同？縱使有行為準則，是不是實際操作過程中並未如同準則所期待的方式進

行？如何監督該等準則之運作？在一個以市場機制運作為基礎的規範履行過

程中，是否亦會遭受市場法則之影響，而減少該等規範實際可能發生之效果？

或者更甚者，所謂企業行為準則已經淪為企業借用來作為其公公關係之工

具？工會組織在企業行為準則推動之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企業行為準則與

各該國暨有之法令規範之關係又如何？更有趣的問題是：勞動人權之推動如

企業行為準則之落實過程是否能夠提昇企業之生產力？否則企業又如何樂於

接受企業行為準則之落實可能帶來之總生產成本的增加的疑慮？ 

 

個案研究： 

 透過個案探討的過程，本研究企圖解答上述的問題。個案為我國股票上

市企業之一，在台灣、中國大陸以及印尼皆有設廠，主要生產的為成衣。其

接受委託生產之企業為美國前十大女裝品牌商，經接洽該公司後同意前往中

國大陸浙江省平湖縣的工廠進行訪談。工廠訪談前並先進行與在台公司管理

階層（副總經理）之訪談，以了解該公司經營策略與理念，企業所處之產品

市場競爭之環境，以及該公司接受企業行為準則之動機等。進行中國大陸浙

江工廠訪談前並先行進行在上海之該公司負責中國境內管理之總經理（亦為

台灣總公司之副總經理之一【台籍】）、協理【台籍】、負責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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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部門主管、負責該項業務員工等進行

訪談，了解該公司在中國境內管理者之作為與經營理念，尤其希望藉由訪談

了解管理者對企業行為準則之態度，以及如何因應企業行為準則可能對管理

上所產生之困擾。在平湖當地工廠內本研究訪談之對象包含該工廠之廠長【台

籍】、廠長之特別助理【大陸籍】、人事課長【大陸籍】、現場員工【大陸籍】。

現場員工之訪談係取得該工廠同意之下，由研究者自行於現場中隨機抽點員

工五位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並無公司管理人員伴隨，因此員工所表達之意

見之可信度與客觀性應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平湖地區為中國大陸近年來主要的成衣加工產業之生產基地，當地大約

有近二千家成衣廠商，包含大陸本地、日商與台商企業。訪談之工廠大約擁

有員工約七百八十人，該公司另於海寧縣設另一工廠員工大約有一千人。 

主要訪談的方式將是開放式（open-ended）的討論，訪談主題如下： 

 

在管理者方面 

1. 希望知道企業行為準則對貴公司佳陽廠勞資關係的影響， 

2. 希望知道企業行為準則對貴公司佳陽廠生產力之影響 

3. 希望知道企業行為準則是否影響貴公司佳陽廠與其他同業（未受行為準則

codes of conduct之約束或實施程度有限者）之競爭力 

4. 當地政府當局對於佳陽廠勞資關係之評價 

5. 佳陽廠如何處理勞資關係之問題，採行何種政策或措施？ 

6. 佳陽廠是否依據當地法令建立相關勞資關係制度？並且實際執行推動相關功

能？ 

7. 員工如何向公司或工廠管理者提出要求？如何處理？ 

8. 第一線管理者是否在執行行為準則時有某程度的抗拒性？ 

9. 佳陽廠內有何種勞資溝通之管道？如何運作 

10. 佳陽廠曾經發生爭議事件嗎？如何避免爭議之發生？ 

 

員工方面： 

1. 認為企業行為準則對貴公司佳陽廠勞資關係有何影響？ 

2. 您個人對於佳陽廠勞資關係之評價？ 

3. 是否了解貴公司佳陽廠處理勞資關係的政策或措施？ 

4. 是否了解貴公司佳陽廠生產的產品品牌？ 

5. 是否了解公司執行企業行為準則？知道有哪些廠牌的準則嗎？ 

6. 對佳陽廠的管理方式認同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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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為何願意在佳陽廠工作？ 

8. 佳陽廠如何解決員工的問題或爭議？ 

9. 您覺得公司是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照顧員工的好公司嗎？ 

10. 你願意介紹您的朋友到你的公司工作嗎？ 

 

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企業行為準則之實施初期對該企業的確產造成生產成本增加之壓

力，該企業亦承認接受企業行為準則之規範是不得已且不得不接

受的條件，因此此一條件是在與品牌商之契約行為中所接受者，

基於商業行為（訂單）之考慮，不得不接受相關之標準。生產成

本之增加的確造成該公司與其他未採行行為準則之廠商在競爭上

之不利，公司經歷相當時間才能夠接受準則之約束。 

二、 該企業以改善員工作業技能與管理流程等提昇生產力，藉以抵銷

因為企業行為準則實施上增加之成本負擔。 

三、 企業行為準則改善員工對該企業之向心力，因為技術能力之提昇

強化了員工的工作效率，生產力增加，並因此得以增加個人所得

（計件工資）。 

四、 企業行為準則之實施相對改善企業管理之能力，與內部溝通管道

之暢通。為了符合品牌廠商之準則要求，高階管理者、中階管理

者與第一線管理者和員工皆須接受長期之訓練，建立共識，同時

也使員工習慣於企業行為準則之工作標準（如安全衛生或環保極

消防措施等）。 

五、 員工對企業滿意度增加，縱使工作時間較鄰近其他廠商為短，並

且週休一日，但是員工所得與其他鄰近廠商相較，在所得上能夠

並駕齊驅，鄰近其他工廠員工必須工作七日的條件下，才能獲得

與該公司員工同樣之薪資水準。在受訪談之員工隊員公司向心力

頗強，並且樂於在這家公司工作，平均工作年齡為三年以上，並

有五年年資者，這在一個流動率極高之產業（成衣業）而言，具

有意義。 

六、 公司認為企業行為準則已經是全公司之共識，並且因為行為準則

之施行，促使公司經營策略朝向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之手段，不再

以低廉勞動成本作為與其他同業競爭的策略。因此使企業產品品

質更為穩定，品牌商更加肯定，並因而成為品牌商願意將更具競

爭性（附加價值高之產品）訂單交付該公司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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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司內部有工會組織，但是廠長與公司人事管理課長對於會員數

字多少並不一致，相差甚大，但是觀察該公司工會主席即由人事

課長兼任，以及該課長亦為中國共產黨在該公司黨部書記之事

實，可以想見工會並無真正之作用。 

八、 工會是否能夠在該公司具備運作能力並不樂觀，廠長（台籍）認

為工會如果願意運作，公司無意干涉，因中國法令勞工加入工會

為自由意願，因此工會會員數字不多恐怕亦牽涉到員工是否有意

願參加工會組織的認知問題，見諸該公司員工關係之策略，基於

比較的基礎，較其他同地區之同業而言擁有較短之工時，較佳之

工資水平，縱使工會能夠自由協商，員工對於參與工會之意願恐

怕仍然不強。 

九、 企業行為準則雖然對於勞動條件及安全衛生標準之履行與提昇具

有功能，但是對於勞動者結社及協商自由之提昇，根據本個案訪

談之了解，功能有限。原因在於工會組織之籌組或運作牽涉各該

國基本勞動政策與法令政策之規劃，以及勞動者在相對經濟環境

下之是否建立工人意識而定，同時是否企業遵守員工結社自由之

標準，在實際操作上難以監督或查證。 

十、 企業行為準則雖然在與品牌商直接具有契約關係之製造商推動，

但是在產品市場中更下游的製造者不一定能夠受到相關之保護，

不但如此，更下游之承包商或是自僱工作者、家庭代工者等更可

能受到勞動市場上價格之剝削。 

十一、企業行為準則對於相關企業成本負擔的確增加，但相對亦提高生

產力，因此管理者行為及策略之思考扮演重要角色，決定是否企

業行為準則是否發揮功能。 

十二、品牌商與製造商間對企業行為準則之要求必須能夠對抗未行使企

業行為準則之製造商以勞動成本之競爭，因此品牌商在企業行為

準則實施的過程中必須確保遊戲規則之公平性，也就是品牌商應

該確保所有生產者都在此一行為準則下執行其製造的過程，否則

將使遵守行為準則之廠商無法真正落實行為準則要求之事項。 

十三、相較於國勞工約而言，企業行為準則基於市場機制的建構，對於

企業是否推動勞動人權之保護的確產生功效，但是此種功效並非

絕對，仍有許多空間必須改善，例如：員工參與或組織自由方面，

以及如何有效監督企業行為準則之實施。 

十四、國際工會組織企圖建立跨國架構性團體協約（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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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greement, IFA）之想法，其可行性仍有待討論原因如

下： 

IFA與企業行為準則接受性的問題：IFA是國際工會企圖建立之跨越一個多

國籍企業，不同國家生產單位之規範，但是因為生產接單的模式使得一個供應商

可能接受不同品牌商之訂單，其生產方式是依據品牌要求獨立作業，因而現制是

在同一場址可能有不同生產單位，各自依照客戶需求，進行生產。個別品牌商各

自訂定其行為準則，並且在下訂單時即已要求供應商必須遵守該準則進行生產，

因此對製造商而言，取得訂單就是最主要的考慮觀點，IFA必須突破此一問題，

或者國際工會直接與品牌商簽約，才有可能確保製造商願意與工會簽訂國際架構

性團體協約。 

事實上製造商也並非就會反對 IFA，但其前提是假如 IFA能夠取代不同品牌

商之企業行為準則，因為不同品牌商之企業行為準則已經使製造商產生相當困

擾。也就是在一個企業內其實生產作業是根據品牌而分割的，不同品牌的管理

者與員工所隸屬的是個別不同的事業部，遵守各品牌之作業標準。不同事業部

之間的管理者或員工之流動是僵化的，其目的在於保守各自競爭品牌間之商業

機密。 

IFA之履行，除國際工會之努力外，真正要發揮力量的應該是各國境內的工

會組織。問題是大多數位於開發中國家的工會運動本就虛弱，更何況這些國家

之政府通常願意聆聽企業之聲音，工會是否有能力組織運作並且不遭受企業之

干預或政府之介入值得存疑。同時在這些國家地區工作之勞工，其勞工意識才

逐漸萌芽，跨國企業通常也較當地之本國籍企業提供員工較好的薪資與勞動條

件，勞工及其工會對於 IFA之屢踐是否支持亦有待考驗。特別是每個國家勞資

關係制度以及工會所扮演之角色各有差異，如何使同一企業不同國家分支機構

之工會組織在行動上和意識形態上團結一致將是國際工會面臨的主要課題。而

基層工會的團結與否基本上上牽涉到工會如何監督 IFA的實踐。國際工會無法

扮演直接的監督角色，必須依賴與企業有關之基層工會之監督方能使 IFA確實

履行。 

不同國家工會間之競爭，也是 IFA可能面臨之障礙。假如越南、印尼、中國

大陸與台灣的生產過程都要接受同樣的規範的話，也就是雇主必須承擔同樣的

程序上之成本的話，除非在工資及其他福利或勞動條件成本差距太大，例如台

灣與越南或印尼之間，雇主或許仍然願意保留其生產基地不至轉移，但是在相

對差距較小的地區之間，雇主將會考慮將成本或比較利益稍高的地區之生產單

位移轉至成本較低之單位，事實上，工資競爭力相對較差國家之勞工會擔心 IFA

之簽訂將可能導致他們的失業，因為雇主可能將其就業機會移往工資競爭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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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佳的國家。 

品牌商之抗拒，以及可能的品牌商與製造商之結盟，對抗國際工會之協商要

求也可能導致 IFA締結之困難度。事實上，在品牌商、製造商、勞工、國際工

會、基層工會間的政治關係是 IFA是否落實的最大變數。品牌商與製造商之間

其實是一種共生互利的關係，而且經歷過多年的合作關係後，彼此之間已經建

立超越單純之契約關係，一方面不可否認品牌商對製造商有某種程度的指揮或

者是上位的關係，因此製造商對於品牌商之企業行為準則必須配合，否則無法

取得訂單。因此，在此意義上，製造商不易因為國際之壓力即拋棄原有之行為

準則，而簽訂所謂的架構性協約。另一方面，亦不可否認，大型製造商也並非

對於品牌商就缺乏談判的空間，以本研究個案廠商而研，因為其接單之多元化，

品質控管的能力，以及即時大量生產的規模，在在都可能使品牌商也必須聽取

製造商的聲音。這也是為何國際工會企圖經由製造商的途徑進行 IFA之締結，

假如製造商願意締結 IFA，則可能品牌商就會願意以 IFA取代企業之行為準則。 

工會運動之國際化已成當務之急，對於台灣的工會而言，更是有明顯的需

要。國際工會運動對各國工會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工會運動必須與產品市場的變

化與時並進。當今天產品市場已經是全球化時，工會運動也必須透過全球性之

結合才會有相對的能力，因為資本的自由移動使雇主得以將其生產流程加以切

割，分別在全球最有利的地點進行其勞務或生產提供的過程，工會必須透過國

際的整合與運作才能夠因應雇主生產與勞務全球化的行為，這也就是為何各國

工會今天不但競相參與國際工會組織而且積極參與運作之重要原因。問題是台

灣的工會運動在參與國際工會運動的動機與能力上都還極為有限。根本的問題

在於財務與認知，對台灣工會運動而言，當務之急就在組織架構之調整，改善

體質，強化能力，才有可能參與國際勞工運動。此外，政府的角色可以是更積

極的輔導替代任其自生自滅的政策，雖然工會自由化的腳步是正確的，但是台

灣工會運動之國際參與能力是極為有限的，讓工會領袖有機會認識國際工運的

趨勢，將有助於政府推動一個全球化經濟下的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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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劃是一個對於全球化經濟下勞動人權如何保障的探討，企圖自兩種

不同途徑中說明與解讀產品與勞動市場全球化下，以何種手段能夠真正進行對企

業行為之社會控制。研究者評估以為原始研究目標達成，並且經由個案之討論進

步釐清企業行為準則能夠在社會控制上扮演之功能。同時也近一步釐清國家所扮

演之制度性角色，以及公民社會中公民意識能夠扮演之角色。市場機制在全球化

下雖然的確在社會控制上可以提供較有效的功能，但其效果仍然必須觀察制度性

安排的運作。 

 本研究認為今後相關之研究必須近一步探討的是在不同產品市場下，是否企

業行為準則的作為能夠有效，假如不是在產品附加價值交低的消費性產品市場的

話，企業行為準則是否能夠同樣有效？近一步可以探討的是是否企業社會責任的

內涵有更廣泛更深入的內容，非僅基本的勞動人權？假設如此，則這些企業社會

責任又如何能夠落實？此外，人權與企業生產力的關係是直德進一步探討的議

題，如何建立企業對於提昇勞動人權的動機，恐怕比直接要求企業遵守勞動人權

更為有效。 


